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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574 號 委員 提案第 26269 號   

 

案由：本院委員楊瓊瓔等 19 人，公民投票係憲法保障直接民主之體

現，人民有權利藉由公投以反對政府的政策與法規，而政府

也有義務必須正面且積極的回應和處理，然 2018 年全國性公

民投票執行過程與其結果，呈現諸多亂象，包括政府機關意

見書一改再改與執行單位之謬誤，恐與當初公民投票法之立

法意旨有所出入，乃至於違反直接民權之真諦，為讓公投能

展現真正台灣民意，爰擬具「公民投票法第十七條及第二十

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作以下修正，其要點如下：一、政府機

關針對公民投票案所提之意見書，一經公布即不應再做修正

，故增訂第一項第三點之內容（修正條文第十七條）；二、

為確保公投結果為台灣多數人贊同之方向，公投之成案與執

行皆為民意對於政府政策之直接反映，為彰顯公投之嚴肅與

其正義正當性，亦避免政府未能於公投結束後如實回應全體

公民與推動相應作為，通過之公投案若為否決行政院現行之

政策，則行政院應解散並重組內閣（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楊瓊瓔   

連署人：孔文吉  曾銘宗  謝衣鳯  李貴敏  呂玉玲  

陳以信  鄭正鈐  林思銘  林德福  廖婉汝  

溫玉霞  陳玉珍  徐志榮  張育美  洪孟楷  

李德維  吳怡玎  葉毓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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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法第十七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主管機關應於公民

投票日九十日前，就下列事

項公告之，且公告後不得再

行更正： 

一、公民投票案投票日期、

投票起、止時間。 

二、公民投票案之編號、主

文、理由書。 

三、政府機關針對公民投票

案提出之意見書。 

四、公民投票權行使範圍及

方式。 

五、正反意見支持代表於全

國性無線電視頻道發表意

見或進行辯論之辦理期間

與應遵行之事項。 

主管機關應以公費，在

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提供時

段，供正反意見支持代表發

表意見或進行辯論，受指定

之電視臺不得拒絕。其實施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發表會或辯論會，

應在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至

少舉辦五場。 

發表會或辯論會應網路

直播，其錄影、錄音，並應

公開於主管機關之網站。 

第十七條 主管機關應於公民

投票日九十日前，就下列事

項公告之： 

一、公民投票案投票日期、

投票起、止時間。 

二、公民投票案之編號、主

文、理由書。 

三、政府機關針對公民投票

案提出之意見書。 

四、公民投票權行使範圍及

方式。 

五、正反意見支持代表於全

國性無線電視頻道發表意

見或進行辯論之辦理期間

與應遵行之事項。 

主管機關應以公費，在

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提供時

段，供正反意見支持代表發

表意見或進行辯論，受指定

之電視臺不得拒絕。其實施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發表會或辯論會，

應在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至

少舉辦五場。 

發表會或辯論會應網路

直播，其錄影、錄音，並應

公開於主管機關之網站。 

政府機關針對公民投票案所提

之意見書，一經公布即不應再

做修正，故增訂第一項第三點

之內容。 

第二十九條 公民投票案投票

結果，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

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達投

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以上者

，即為通過。 

有效同意票未多於不同

意票，或有效同意票數不足

前項規定數額者，均為不通

過。 

若公投案通過之決議為

第二十九條 公民投票案投票

結果，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

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達投

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以上者

，即為通過。 

有效同意票未多於不同

意票，或有效同意票數不足

前項規定數額者，均為不通

過。 

為確保公投結果為台灣多數人

贊同之方向，公投之成案與執

行皆為民意對於政府政策之直

接反映，為彰顯公投之嚴肅與

其正義正當性，亦避免政府未

能於公投結束後如實回應全體

公民與推動相應作為，通過之

公投案若為否決行政院現行之

政策，則行政院應解散並重組

內閣，爰新增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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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決行政院之政策，行政院

應於公投選舉結束後一個月

內解散並重組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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